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審易字第2816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庭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5488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庭緯竊盜，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扣案之自備機車鑰匙壹把沒收。

被訴加重竊盜部分無罪。

    事  實

一、林庭緯前於98年間因施用第二級毒品罪，經台灣板橋地方法

院以98年度簡字第1270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又於97年

間因犯竊盜罪，經同法院以97年度易字第3678號判處有期徒

刑8月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竊盜罪2罪，經同法院以97年度

易字第3572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共2罪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

竊盜罪，經同法院以97年度易字第3752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

確定，又於97年間因犯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4年度審易字

第4254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上開各刑嗣經定應執行刑

為有期徒刑2年確定(甲刑)，又於104年間犯施用第二級毒品

罪，經同法院以104年度審簡字第172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

定，於103年間犯加重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3年度原易字第

13號判處有期徒刑10月確定，又於104年間因犯竊盜罪，經

同法院以104年審簡字828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又於同

年間因犯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4年審簡字1170號判處有期

徒刑5月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4年審

簡字1833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竊盜

罪，經同法院以104年易字1071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又

於105年間因犯加重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5年易字628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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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有期徒刑8月、7月確定，又於104年間因犯加重竊盜罪，

經同法院以104年易字1071號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又於10

5年間因犯加重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5年易字628號判處有

期徒刑8月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加重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

05年審易字3183號判處有期徒刑9月確定，又於104年間因犯

竊盜罪2罪，經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以104年易字242號判處有

期徒刑3月(2罪)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加重竊盜罪，經同法

院以105年審易字1352號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上開各刑嗣

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5年8月確定(乙刑)，甲、乙刑與殘刑

7月又6日先後接續執行，已於110年11月21日假釋期滿。詎

不知悔改，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11年8月30日凌晨0

時許，在桃園市龜山區某處，持自備鑰匙徒手發動李堃源所

有停放在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電門，

得手後騎乘離去，供己代步之用。嗣於111年9月1日凌晨5時

35分許，在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二路131巷69弄口，遭警當場

查獲，並扣得上開機車1輛、自備機車鑰匙1把、大電纜剪1

把、小電纜剪1把、噴燈頭1個、電纜線1批及老虎鉗1把。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

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

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

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同意，刑事訴訟法159條第1

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證人即被害人李堃源於警

詢時之陳述，固係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惟被告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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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審理中，知有該項證據，未曾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而本院審酌該等證人陳述作成時之

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

前揭規定說明，自有證據能力。

二、卷附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屬以機械之方式所存之影像再

予忠實列印，並非依憑人之記憶再加以轉述而得，並非供述

證據，並無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

字第6574號判決意旨參照），該畫面截圖具有證據能力。另

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其餘卷證資料，並無證據證明係

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被告於審判程序中復未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表示異議，且卷內之文書證據，亦無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4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則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所

有文書證據，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林庭緯對於上開事實均坦承不諱，並經證人即告訴

人李堃源於警詢時證述在案，且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失

車-案件基本資料詳細畫面報表等在卷可稽，是本件事證明

確，被告上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按最高法院刑

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被告構成累

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

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

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依卷附台灣高等法院

被告前案紀錄表，被告有事實欄一所述刑之宣告、定應執行

刑及執行之紀錄，於110年11月21日假釋期滿，而執行完

畢，於本件構成累犯，起訴書亦已記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

實，並經本院將此一事實、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於

公判庭提出，予公訴人、被告表示意見，經本院為具體審酌

後，認被告構成累犯之前科中，其中多數為普通及加重竊

盜，與本罪罪質相同，可認被告確有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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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加重其刑並無過苛，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

刑。爰審酌被告之犯罪手段、犯罪所得財物價值、其有多次

竊盜前科之素行不佳等一切情狀，量處主文所示之刑，並諭

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扣案之自備機車鑰匙壹把，為被告

所有供其犯罪所用，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

收。其餘扣案物品，不能證明與本罪有關，不得宣告沒收。

乙、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111年9月1日凌晨2時許，騎乘竊得之

上開機車，且攜帶客觀上對於人之生命、身體構成威脅之兇

器大電纜剪1把、小電纜剪1把及噴燈頭1個，前往桃園市龜

山區復興二路131巷69弄附近某工地，先以噴燈頭燒熔電纜

線後，再以小電纜剪削去電纜線塑膠外皮，繼以大電纜剪剪

斷電纜線之方式，竊取該工地內數量不詳之電纜線１批，得

手後即逃逸。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

兇器加重竊盜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刑事訴訟上證明之

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

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

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

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在刑事訴

訟「罪疑唯輕」、「無罪推定」原則下，依據「罪證有疑，

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

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曾強調此一原則，足資參

照。次按刑事訴訟新制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應

負實質舉證責任，若其所舉證據不足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

罪之確信心證，當受類似民事訴訟之敗訴判決，逕為被告無

罪之諭知，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主義。再被告享

有不自證己罪、保持緘默等特權，是被告所為辯解，縱然不

足採信，仍須有積極、確切之證據，始足以認定其犯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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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前揭證據裁判主義之意旨，自不能逕採檢察官之言，遽為

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否則將致罪證有疑、利歸被告、罪疑唯

輕等基本原則，淪為空談。申言之，祇有一項供述證據，無

論其為被告之自白或證人（含共同被告、共同正犯、教唆

犯、幫助犯、被害人及一般第三人）之陳述，均難因此遽認

被告犯罪，必賴其他供述或非供述證據互相印證、補強，至

少須就符合於法定犯罪構成要件之關鍵、重要部分事實存

在，客觀上不致令人懷疑，始可謂為充足，倘若不然，應認

控方所舉證據，證明力猶嫌欠備（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

第148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被告方面，其為主張犯罪構成

要件事實不存在而提出某項有利於己之事實時，始需就其主

張提出或聲請法院調查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參

照），然僅以證明該有利事實可能存在，而動搖法院因檢察

官之舉證對被告所形成之不利心證為已足，並無說服使法院

確信該有利事實存在之必要。一旦被告之主張、提證已證明

該有利事實可能存在，而動搖法院因檢察官之舉證對被告所

形成之不利心證，此時檢察官若不能進一步舉證以推翻被告

之主張、提證，則應由檢察官承擔不利之訴訟結果責任，此

為檢察官於刑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擔，即實質舉證責

任。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加重竊盜罪嫌，無非係以被告自

白、被告騎乘贓車在案發現場附近為警查獲、被告為警扣得

大電纜剪1把、小電纜剪1把、噴燈頭1個、電纜線1批及老虎

鉗1把，為其全部論據。訊據被告亦就本部分認罪。然查：

公訴人固指被告騎乘贓車在案發現場附近為警查獲，然本件

實因被害人李堃源先於111年8月30日9時14分向龜山分局大

華派出所報案機車失竊，本案之警方乃於111年9月1日凌晨5

時35分許，在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二路131巷69弄口，以掌電

查獲正在騎乘贓車之被告，所謂被告騎乘贓車在案發現場附

近為警查獲云云，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之單一自白，稱其所

載電纜係於111年9月1日1時許在龜山復興二路某社區大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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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室竊得為據。此外，警方未請被告偕同警方至竊案現場查

證，亦未請被告陳報確實之竊盜地點，以實地查證，尤未調

取被告所騎贓車之行車軌跡，以查知被告之行竊地點，並循

線尋找被害人取證或勘知被告具體之竊盜過程。綜上，本件

並未查得任何被害人，亦未有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所載電纜果

係為其所竊得，自不得以被告之單一自白即對其繩之以加重

竊盜罪責。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此部分犯

罪，自應依法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01 條第1

項，刑法第320 條第1 項、第47條第1 項、第41條第1 項前段、

第38條第2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判決如主

本案經檢察官張建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審查庭法　官　曾雨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思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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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審易字第2816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庭緯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548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庭緯竊盜，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自備機車鑰匙壹把沒收。
被訴加重竊盜部分無罪。
    事  實
一、林庭緯前於98年間因施用第二級毒品罪，經台灣板橋地方法院以98年度簡字第1270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又於97年間因犯竊盜罪，經同法院以97年度易字第3678號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竊盜罪2罪，經同法院以97年度易字第3572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共2罪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竊盜罪，經同法院以97年度易字第3752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又於97年間因犯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4年度審易字第4254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上開各刑嗣經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2年確定(甲刑)，又於104年間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經同法院以104年度審簡字第172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103年間犯加重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3年度原易字第13號判處有期徒刑10月確定，又於104年間因犯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4年審簡字828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4年審簡字1170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4年審簡字1833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4年易字1071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又於105年間因犯加重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5年易字628號判處有期徒刑8月、7月確定，又於104年間因犯加重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4年易字1071號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又於105年間因犯加重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5年易字628號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加重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5年審易字3183號判處有期徒刑9月確定，又於104年間因犯竊盜罪2罪，經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以104年易字242號判處有期徒刑3月(2罪)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加重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5年審易字1352號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上開各刑嗣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5年8月確定(乙刑)，甲、乙刑與殘刑7月又6日先後接續執行，已於110年11月21日假釋期滿。詎不知悔改，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11年8月30日凌晨0時許，在桃園市龜山區某處，持自備鑰匙徒手發動李堃源所有停放在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電門，得手後騎乘離去，供己代步之用。嗣於111年9月1日凌晨5時35分許，在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二路131巷69弄口，遭警當場查獲，並扣得上開機車1輛、自備機車鑰匙1把、大電纜剪1把、小電纜剪1把、噴燈頭1個、電纜線1批及老虎鉗1把。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同意，刑事訴訟法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證人即被害人李堃源於警詢時之陳述，固係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惟被告就上開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審理中，知有該項證據，未曾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而本院審酌該等證人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前揭規定說明，自有證據能力。
二、卷附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屬以機械之方式所存之影像再予忠實列印，並非依憑人之記憶再加以轉述而得，並非供述證據，並無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574號判決意旨參照），該畫面截圖具有證據能力。另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其餘卷證資料，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被告於審判程序中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表示異議，且卷內之文書證據，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則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所有文書證據，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林庭緯對於上開事實均坦承不諱，並經證人即告訴人李堃源於警詢時證述在案，且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失車-案件基本資料詳細畫面報表等在卷可稽，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按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依卷附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被告有事實欄一所述刑之宣告、定應執行刑及執行之紀錄，於110年11月21日假釋期滿，而執行完畢，於本件構成累犯，起訴書亦已記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並經本院將此一事實、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於公判庭提出，予公訴人、被告表示意見，經本院為具體審酌後，認被告構成累犯之前科中，其中多數為普通及加重竊盜，與本罪罪質相同，可認被告確有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本次加重其刑並無過苛，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爰審酌被告之犯罪手段、犯罪所得財物價值、其有多次竊盜前科之素行不佳等一切情狀，量處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扣案之自備機車鑰匙壹把，為被告所有供其犯罪所用，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其餘扣案物品，不能證明與本罪有關，不得宣告沒收。
乙、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111年9月1日凌晨2時許，騎乘竊得之上開機車，且攜帶客觀上對於人之生命、身體構成威脅之兇器大電纜剪1把、小電纜剪1把及噴燈頭1個，前往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二路131巷69弄附近某工地，先以噴燈頭燒熔電纜線後，再以小電纜剪削去電纜線塑膠外皮，繼以大電纜剪剪斷電纜線之方式，竊取該工地內數量不詳之電纜線１批，得手後即逃逸。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加重竊盜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在刑事訴訟「罪疑唯輕」、「無罪推定」原則下，依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曾強調此一原則，足資參照。次按刑事訴訟新制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若其所舉證據不足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心證，當受類似民事訴訟之敗訴判決，逕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主義。再被告享有不自證己罪、保持緘默等特權，是被告所為辯解，縱然不足採信，仍須有積極、確切之證據，始足以認定其犯罪，斯為前揭證據裁判主義之意旨，自不能逕採檢察官之言，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否則將致罪證有疑、利歸被告、罪疑唯輕等基本原則，淪為空談。申言之，祇有一項供述證據，無論其為被告之自白或證人（含共同被告、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被害人及一般第三人）之陳述，均難因此遽認被告犯罪，必賴其他供述或非供述證據互相印證、補強，至少須就符合於法定犯罪構成要件之關鍵、重要部分事實存在，客觀上不致令人懷疑，始可謂為充足，倘若不然，應認控方所舉證據，證明力猶嫌欠備（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8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被告方面，其為主張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不存在而提出某項有利於己之事實時，始需就其主張提出或聲請法院調查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參照），然僅以證明該有利事實可能存在，而動搖法院因檢察官之舉證對被告所形成之不利心證為已足，並無說服使法院確信該有利事實存在之必要。一旦被告之主張、提證已證明該有利事實可能存在，而動搖法院因檢察官之舉證對被告所形成之不利心證，此時檢察官若不能進一步舉證以推翻被告之主張、提證，則應由檢察官承擔不利之訴訟結果責任，此為檢察官於刑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擔，即實質舉證責任。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加重竊盜罪嫌，無非係以被告自白、被告騎乘贓車在案發現場附近為警查獲、被告為警扣得大電纜剪1把、小電纜剪1把、噴燈頭1個、電纜線1批及老虎鉗1把，為其全部論據。訊據被告亦就本部分認罪。然查：公訴人固指被告騎乘贓車在案發現場附近為警查獲，然本件實因被害人李堃源先於111年8月30日9時14分向龜山分局大華派出所報案機車失竊，本案之警方乃於111年9月1日凌晨5時35分許，在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二路131巷69弄口，以掌電查獲正在騎乘贓車之被告，所謂被告騎乘贓車在案發現場附近為警查獲云云，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之單一自白，稱其所載電纜係於111年9月1日1時許在龜山復興二路某社區大樓地下室竊得為據。此外，警方未請被告偕同警方至竊案現場查證，亦未請被告陳報確實之竊盜地點，以實地查證，尤未調取被告所騎贓車之行車軌跡，以查知被告之行竊地點，並循線尋找被害人取證或勘知被告具體之竊盜過程。綜上，本件並未查得任何被害人，亦未有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所載電纜果係為其所竊得，自不得以被告之單一自白即對其繩之以加重竊盜罪責。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此部分犯罪，自應依法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01 條第1 項，刑法第320 條第1 項、第47條第1 項、第41條第1 項前段、第38條第2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判決如主
本案經檢察官張建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審查庭法　官　曾雨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思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審易字第2816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庭緯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5488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庭緯竊盜，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扣案之自備機車鑰匙壹把沒收。
被訴加重竊盜部分無罪。
    事  實
一、林庭緯前於98年間因施用第二級毒品罪，經台灣板橋地方法
    院以98年度簡字第1270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又於97年
    間因犯竊盜罪，經同法院以97年度易字第3678號判處有期徒
    刑8月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竊盜罪2罪，經同法院以97年度
    易字第3572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共2罪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
    竊盜罪，經同法院以97年度易字第3752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
    確定，又於97年間因犯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4年度審易字
    第4254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上開各刑嗣經定應執行刑
    為有期徒刑2年確定(甲刑)，又於104年間犯施用第二級毒品
    罪，經同法院以104年度審簡字第172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
    定，於103年間犯加重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3年度原易字第
    13號判處有期徒刑10月確定，又於104年間因犯竊盜罪，經
    同法院以104年審簡字828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又於同
    年間因犯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4年審簡字1170號判處有期
    徒刑5月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4年審
    簡字1833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竊盜罪
    ，經同法院以104年易字1071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又於
    105年間因犯加重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5年易字628號判處
    有期徒刑8月、7月確定，又於104年間因犯加重竊盜罪，經
    同法院以104年易字1071號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又於105
    年間因犯加重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5年易字628號判處有期
    徒刑8月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加重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5
    年審易字3183號判處有期徒刑9月確定，又於104年間因犯竊
    盜罪2罪，經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以104年易字242號判處有期
    徒刑3月(2罪)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加重竊盜罪，經同法院
    以105年審易字1352號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上開各刑嗣定
    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5年8月確定(乙刑)，甲、乙刑與殘刑7
    月又6日先後接續執行，已於110年11月21日假釋期滿。詎不
    知悔改，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11年8月30日凌晨0時
    許，在桃園市龜山區某處，持自備鑰匙徒手發動李堃源所有
    停放在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電門，得
    手後騎乘離去，供己代步之用。嗣於111年9月1日凌晨5時35
    分許，在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二路131巷69弄口，遭警當場查
    獲，並扣得上開機車1輛、自備機車鑰匙1把、大電纜剪1把
    、小電纜剪1把、噴燈頭1個、電纜線1批及老虎鉗1把。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
    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
    ，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
    ，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
    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同意，刑事訴訟法159條第1項
    、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證人即被害人李堃源於警詢
    時之陳述，固係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惟被告就上開
    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審理中，知有該項證據，未曾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而本院審酌該等證人陳述作成時之情
    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前
    揭規定說明，自有證據能力。
二、卷附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屬以機械之方式所存之影像再
    予忠實列印，並非依憑人之記憶再加以轉述而得，並非供述
    證據，並無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
    字第6574號判決意旨參照），該畫面截圖具有證據能力。另
    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其餘卷證資料，並無證據證明係
    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被告於審判程序中復未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表示異議，且卷內之文書證據，亦無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4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則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所
    有文書證據，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林庭緯對於上開事實均坦承不諱，並經證人即告訴
    人李堃源於警詢時證述在案，且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失
    車-案件基本資料詳細畫面報表等在卷可稽，是本件事證明
    確，被告上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按最高法院刑
    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被告構成累
    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
    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
    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依卷附台灣高等法院
    被告前案紀錄表，被告有事實欄一所述刑之宣告、定應執行
    刑及執行之紀錄，於110年11月21日假釋期滿，而執行完畢
    ，於本件構成累犯，起訴書亦已記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
    並經本院將此一事實、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於公判
    庭提出，予公訴人、被告表示意見，經本院為具體審酌後，
    認被告構成累犯之前科中，其中多數為普通及加重竊盜，與
    本罪罪質相同，可認被告確有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本次加
    重其刑並無過苛，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爰
    審酌被告之犯罪手段、犯罪所得財物價值、其有多次竊盜前
    科之素行不佳等一切情狀，量處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扣案之自備機車鑰匙壹把，為被告所有供
    其犯罪所用，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其
    餘扣案物品，不能證明與本罪有關，不得宣告沒收。
乙、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111年9月1日凌晨2時許，騎乘竊得之
    上開機車，且攜帶客觀上對於人之生命、身體構成威脅之兇
    器大電纜剪1把、小電纜剪1把及噴燈頭1個，前往桃園市龜
    山區復興二路131巷69弄附近某工地，先以噴燈頭燒熔電纜
    線後，再以小電纜剪削去電纜線塑膠外皮，繼以大電纜剪剪
    斷電纜線之方式，竊取該工地內數量不詳之電纜線１批，得
    手後即逃逸。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
    兇器加重竊盜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刑事訴訟上證明之
    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
    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
    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
    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在刑事訴
    訟「罪疑唯輕」、「無罪推定」原則下，依據「罪證有疑，
    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
    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曾強調此一原則，足資參
    照。次按刑事訴訟新制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應
    負實質舉證責任，若其所舉證據不足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
    罪之確信心證，當受類似民事訴訟之敗訴判決，逕為被告無
    罪之諭知，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主義。再被告享
    有不自證己罪、保持緘默等特權，是被告所為辯解，縱然不
    足採信，仍須有積極、確切之證據，始足以認定其犯罪，斯
    為前揭證據裁判主義之意旨，自不能逕採檢察官之言，遽為
    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否則將致罪證有疑、利歸被告、罪疑唯
    輕等基本原則，淪為空談。申言之，祇有一項供述證據，無
    論其為被告之自白或證人（含共同被告、共同正犯、教唆犯
    、幫助犯、被害人及一般第三人）之陳述，均難因此遽認被
    告犯罪，必賴其他供述或非供述證據互相印證、補強，至少
    須就符合於法定犯罪構成要件之關鍵、重要部分事實存在，
    客觀上不致令人懷疑，始可謂為充足，倘若不然，應認控方
    所舉證據，證明力猶嫌欠備（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8
    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被告方面，其為主張犯罪構成要件
    事實不存在而提出某項有利於己之事實時，始需就其主張提
    出或聲請法院調查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參照），然
    僅以證明該有利事實可能存在，而動搖法院因檢察官之舉證
    對被告所形成之不利心證為已足，並無說服使法院確信該有
    利事實存在之必要。一旦被告之主張、提證已證明該有利事
    實可能存在，而動搖法院因檢察官之舉證對被告所形成之不
    利心證，此時檢察官若不能進一步舉證以推翻被告之主張、
    提證，則應由檢察官承擔不利之訴訟結果責任，此為檢察官
    於刑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擔，即實質舉證責任。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加重竊盜罪嫌，無非係以被告自
    白、被告騎乘贓車在案發現場附近為警查獲、被告為警扣得
    大電纜剪1把、小電纜剪1把、噴燈頭1個、電纜線1批及老虎
    鉗1把，為其全部論據。訊據被告亦就本部分認罪。然查：
    公訴人固指被告騎乘贓車在案發現場附近為警查獲，然本件
    實因被害人李堃源先於111年8月30日9時14分向龜山分局大
    華派出所報案機車失竊，本案之警方乃於111年9月1日凌晨5
    時35分許，在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二路131巷69弄口，以掌電
    查獲正在騎乘贓車之被告，所謂被告騎乘贓車在案發現場附
    近為警查獲云云，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之單一自白，稱其所
    載電纜係於111年9月1日1時許在龜山復興二路某社區大樓地
    下室竊得為據。此外，警方未請被告偕同警方至竊案現場查
    證，亦未請被告陳報確實之竊盜地點，以實地查證，尤未調
    取被告所騎贓車之行車軌跡，以查知被告之行竊地點，並循
    線尋找被害人取證或勘知被告具體之竊盜過程。綜上，本件
    並未查得任何被害人，亦未有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所載電纜果
    係為其所竊得，自不得以被告之單一自白即對其繩之以加重
    竊盜罪責。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此部分犯罪
    ，自應依法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01 條第1 
項，刑法第320 條第1 項、第47條第1 項、第41條第1 項前段、
第38條第2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判決如主
本案經檢察官張建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審查庭法　官　曾雨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思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審易字第2816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庭緯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548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庭緯竊盜，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自備機車鑰匙壹把沒收。
被訴加重竊盜部分無罪。
    事  實
一、林庭緯前於98年間因施用第二級毒品罪，經台灣板橋地方法院以98年度簡字第1270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又於97年間因犯竊盜罪，經同法院以97年度易字第3678號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竊盜罪2罪，經同法院以97年度易字第3572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共2罪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竊盜罪，經同法院以97年度易字第3752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又於97年間因犯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4年度審易字第4254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上開各刑嗣經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2年確定(甲刑)，又於104年間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經同法院以104年度審簡字第172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103年間犯加重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3年度原易字第13號判處有期徒刑10月確定，又於104年間因犯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4年審簡字828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4年審簡字1170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4年審簡字1833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4年易字1071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又於105年間因犯加重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5年易字628號判處有期徒刑8月、7月確定，又於104年間因犯加重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4年易字1071號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又於105年間因犯加重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5年易字628號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加重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5年審易字3183號判處有期徒刑9月確定，又於104年間因犯竊盜罪2罪，經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以104年易字242號判處有期徒刑3月(2罪)確定，又於同年間因犯加重竊盜罪，經同法院以105年審易字1352號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上開各刑嗣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5年8月確定(乙刑)，甲、乙刑與殘刑7月又6日先後接續執行，已於110年11月21日假釋期滿。詎不知悔改，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11年8月30日凌晨0時許，在桃園市龜山區某處，持自備鑰匙徒手發動李堃源所有停放在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電門，得手後騎乘離去，供己代步之用。嗣於111年9月1日凌晨5時35分許，在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二路131巷69弄口，遭警當場查獲，並扣得上開機車1輛、自備機車鑰匙1把、大電纜剪1把、小電纜剪1把、噴燈頭1個、電纜線1批及老虎鉗1把。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同意，刑事訴訟法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證人即被害人李堃源於警詢時之陳述，固係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惟被告就上開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審理中，知有該項證據，未曾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而本院審酌該等證人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前揭規定說明，自有證據能力。
二、卷附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屬以機械之方式所存之影像再予忠實列印，並非依憑人之記憶再加以轉述而得，並非供述證據，並無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574號判決意旨參照），該畫面截圖具有證據能力。另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其餘卷證資料，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被告於審判程序中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表示異議，且卷內之文書證據，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則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所有文書證據，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林庭緯對於上開事實均坦承不諱，並經證人即告訴人李堃源於警詢時證述在案，且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失車-案件基本資料詳細畫面報表等在卷可稽，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按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依卷附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被告有事實欄一所述刑之宣告、定應執行刑及執行之紀錄，於110年11月21日假釋期滿，而執行完畢，於本件構成累犯，起訴書亦已記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並經本院將此一事實、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於公判庭提出，予公訴人、被告表示意見，經本院為具體審酌後，認被告構成累犯之前科中，其中多數為普通及加重竊盜，與本罪罪質相同，可認被告確有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本次加重其刑並無過苛，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爰審酌被告之犯罪手段、犯罪所得財物價值、其有多次竊盜前科之素行不佳等一切情狀，量處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扣案之自備機車鑰匙壹把，為被告所有供其犯罪所用，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其餘扣案物品，不能證明與本罪有關，不得宣告沒收。
乙、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111年9月1日凌晨2時許，騎乘竊得之上開機車，且攜帶客觀上對於人之生命、身體構成威脅之兇器大電纜剪1把、小電纜剪1把及噴燈頭1個，前往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二路131巷69弄附近某工地，先以噴燈頭燒熔電纜線後，再以小電纜剪削去電纜線塑膠外皮，繼以大電纜剪剪斷電纜線之方式，竊取該工地內數量不詳之電纜線１批，得手後即逃逸。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加重竊盜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在刑事訴訟「罪疑唯輕」、「無罪推定」原則下，依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曾強調此一原則，足資參照。次按刑事訴訟新制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若其所舉證據不足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心證，當受類似民事訴訟之敗訴判決，逕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主義。再被告享有不自證己罪、保持緘默等特權，是被告所為辯解，縱然不足採信，仍須有積極、確切之證據，始足以認定其犯罪，斯為前揭證據裁判主義之意旨，自不能逕採檢察官之言，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否則將致罪證有疑、利歸被告、罪疑唯輕等基本原則，淪為空談。申言之，祇有一項供述證據，無論其為被告之自白或證人（含共同被告、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被害人及一般第三人）之陳述，均難因此遽認被告犯罪，必賴其他供述或非供述證據互相印證、補強，至少須就符合於法定犯罪構成要件之關鍵、重要部分事實存在，客觀上不致令人懷疑，始可謂為充足，倘若不然，應認控方所舉證據，證明力猶嫌欠備（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8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被告方面，其為主張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不存在而提出某項有利於己之事實時，始需就其主張提出或聲請法院調查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參照），然僅以證明該有利事實可能存在，而動搖法院因檢察官之舉證對被告所形成之不利心證為已足，並無說服使法院確信該有利事實存在之必要。一旦被告之主張、提證已證明該有利事實可能存在，而動搖法院因檢察官之舉證對被告所形成之不利心證，此時檢察官若不能進一步舉證以推翻被告之主張、提證，則應由檢察官承擔不利之訴訟結果責任，此為檢察官於刑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擔，即實質舉證責任。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加重竊盜罪嫌，無非係以被告自白、被告騎乘贓車在案發現場附近為警查獲、被告為警扣得大電纜剪1把、小電纜剪1把、噴燈頭1個、電纜線1批及老虎鉗1把，為其全部論據。訊據被告亦就本部分認罪。然查：公訴人固指被告騎乘贓車在案發現場附近為警查獲，然本件實因被害人李堃源先於111年8月30日9時14分向龜山分局大華派出所報案機車失竊，本案之警方乃於111年9月1日凌晨5時35分許，在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二路131巷69弄口，以掌電查獲正在騎乘贓車之被告，所謂被告騎乘贓車在案發現場附近為警查獲云云，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之單一自白，稱其所載電纜係於111年9月1日1時許在龜山復興二路某社區大樓地下室竊得為據。此外，警方未請被告偕同警方至竊案現場查證，亦未請被告陳報確實之竊盜地點，以實地查證，尤未調取被告所騎贓車之行車軌跡，以查知被告之行竊地點，並循線尋找被害人取證或勘知被告具體之竊盜過程。綜上，本件並未查得任何被害人，亦未有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所載電纜果係為其所竊得，自不得以被告之單一自白即對其繩之以加重竊盜罪責。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此部分犯罪，自應依法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01 條第1 項，刑法第320 條第1 項、第47條第1 項、第41條第1 項前段、第38條第2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判決如主
本案經檢察官張建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審查庭法　官　曾雨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思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